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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网络技术的普及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带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网络暴力就是其中极具

典型的一项。作为一个并非法律规范意义上的概念，网络暴力现象虽然早就得到了法学界的关注，但在

如何规制该类问题上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理论上，网络暴力基础理论概念众说纷纭；实践中，又多以

民、行责任为主，刑事法律的介入具有滞后性。笔者认为，作为一个严重危害网络空间的社会问题，应

将其尽完全纳入刑事法律体系之内。本文则主要对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既有理论进行反思探讨，继而期

望找到一条相对合理的规制网络暴力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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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pularization of information network technology has brought about a series of complex social 
governance issues while facilitating people’s lives, among which online violence is a very typical one. 
As a concept that is not legally regulated, although the phenomenon of online violence has long re-
ceived attention from the legal community, there is still significant controversy over how to regulate 
such issues. In theory, there are various opinions on the basic theoretical concepts of online 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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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ractice, the main focus is on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criminal law lags behind.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as a serious social issue that poses a threat to 
cyberspace, it should be fu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criminal legal system. This article mainly re-
flects on and explores the existing theories of criminal law regulation of online violence, and then 
hopes to find a relatively reasonable path to regulate online 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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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网络暴力越演越烈，刘某州因寻亲遭网暴自杀事件，郑某华因粉发遭网暴自杀事件，武汉丧

子母亲因穿着遭网暴跳楼事件，这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案件一次次刺激国民的神经，挑战社会的底线。网

络暴力俨然成为构建清朗和谐的网络空间的最大阻碍，关切着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建立和把我国从网络

大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在此背景下，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公安部起草了《关于依法

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是对该重点议题的有利回应。对此，笔者认为需要从理

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探讨网络暴力犯罪的刑法规制问题：从理论层面来看，网络暴力犯罪既属于新型的

网络犯罪，又属于传统的暴力犯罪，这就导致对其的理论研究即需要考虑新型网络犯罪的技术特征，又

需要兼顾传统暴力犯罪的理论沿革，同时对于网络暴力犯罪的规制又涉及到网络秩序与言论自由的价值

博弈。因而我国在网络社会治理尤其是网络暴力治理方面，理论研究进度仍处于前期的积累阶段，从基

础性的概念特征，到立法路径选择，以及顶层的治理模式设计都没有一致的结论；从实践层面来看，我

国在民法、行政法和刑法上虽已有诸多关于网络暴力治理的法律规定，可实践中频发后果严重的网络暴

力事件意味着，这些动辄导致当事人或其亲人自杀身亡、门店关闭等严重后果的暴力事件，显然远超出

民事、行政法治理的能力范围[1]。因而如何在现有刑法体系的基础上构建网络暴力犯罪的刑法规制路径，

最大化地规制网络暴力犯罪行为就成了当务之急。 

2. 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目前有包括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在内的 8 部规制网络空间的专门立法，

有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与民法典在内的 21 部涉及互联网的相关法律，有刑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及 10 部相关司法解释的刑事法律。首先，纵观整个法律体系，网络

暴力行为主要涉及到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就民事责任而言，网络暴力主要涉及侵犯

他人人格权。这其中既有专门针对网络侵权责任的规定，如《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规定：网络

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又可根据《民法典》人格权编以及侵权责任编的相关规定，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请求行

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包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

就行政责任而言，其中主要涉及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就刑事责任而言，主要

以《刑法》为主体，加之涉及具体罪名的司法解释为辅助来构建打击网络暴力犯罪的规范体系。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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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的法律条文来看，现行规制网暴的法律条款呈现出如下特点。 

2.1. 零散规定在不同的法律条文之中 

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网络治理问题，网络暴力的规制涉及到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在规范

层面上呈现出既有网络治理的整体立法[2]，又在诸如民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体系内设置相应条款；

在执法层面上则是以民法和行政法为主要依据，刑法作为兜底性法律规范而存在。虽然在规范层面看已

然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规制网络暴力的立法体系，但是因为缺乏专门立法作为主心骨，就导致关涉网络

暴力的立法显得散而不合。与“刑不可知则为不可测”的刑法理念相悖的是，现代刑法基于人权保护的

需要，认为罪名的设立应当具备可预测性和指引性。在没有明确的设立网络暴力罪的情况下，对于网络

暴力行为的规制只能通过零散的现行法条文来实现，纷繁复杂的法律条文、立法规定、司法解释即便是

法律从业者都难以完全把握，何况是普通的网民。对法律知识不熟悉的人群也许会因为没有听说过这项

罪名或不认为这项罪名适用于网络社会，而无意识的触犯到法律，这种“误入禁区”的情况会增加公众

对法律认知上不必要的困扰，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既有的对于网络暴力的规制方式无法实现法律的指引

和教育作用，也使得刑法的威慑力在网络空间大打折扣[3]。 

2.2. 没有明确的犯罪构成可供索引 

由于没有明确的网络暴力罪，在刑法规范层面对于相关行为的规制是不存在同一的犯罪构成要件，

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对此类的犯罪行为，通常是根据其侵犯的客体不同分别归口到不同的罪名中定罪量

刑。《刑法》中对于网络暴力行为的规制既涉及到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又涉及到

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罪名[4]，除此之外当谣言性质的网络暴力涉及到国家安全时又可能

涉及到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内容，不同章节下的罪名基于侵犯法益的不同，其在入罪的标准，

打击的严厉程度以及刑罚的适用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可能导致对于网络暴力犯罪在法律适用上存在

着无法协调一致的情况。 

2.3. 以侵犯的法益为依据归罪网络暴力行为 

对于网暴行为的规制，刑法上缺乏直接保护一般性隐私的罪名，这就可能导致侵犯隐私的网络暴力

要借助于其他人身性罪名或秩序性罪名予以治理。现行法律皆是将其当作侮辱、诽谤罪、寻衅滋事罪、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结果犯来处理，同时对行为导致的损害结果的程度作明文要求，也即以法益受到

严重侵害为依据归罪网络暴力行为[5]，只有在行为造成了侵犯公民信息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事实

才有可能受到刑事法律的追诉，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实践中对网络暴力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仍很罕见。

这种结果主要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刑法重视有形暴力、有形伤害而忽视无形暴力、无形伤害。在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网络暴力”为关键词的共检索得到 61 起案件，其中也仅有 3 起案件进入了刑事诉

讼程序。在刑法对于精神性法益的重视程度不够的情况下，对于网络暴力是否存在实害结果，以及实害

结果如何认定是摆在司法人员面前的一大难题，我们知道网络暴力以舆论压制的方式全方位的侵入被施

暴人生活，从本质上看，网络暴力是一种精神伤害，主要是通过言论使被害人遭受巨大的精神损害，从

而引发其他伤害行为。精神性伤害是第一性的，也是网络暴力导致的主要后果，然而单纯的精神性损害

无法成为当前惩治网络暴力犯罪罪名的损害依据，这就导致很多网暴案件无法得到有效惩处[6]。其次

在舆论环境导致的精神损害得不到法院承认的情况下，网络暴力与实际的财产、人身损害是否存在因

果关系也得不到大多数法院的肯定回答，这就使得即使又相应的刑法规定，也很难在刑法层面来规制

网络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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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路径重塑 

在刑法是否应当设置单独的网络暴力罪这一问题的认知上，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

根据网络暴力复杂性，不宜设置单独的网络暴力犯罪，应该采取“分而治之”的模式[7]；也有学者认为

应当专设网络暴力罪，以避免打击不力和司法的不统一性，有利于整合司法资源，提升该类犯罪的打击

力度[8]。基于打击网络暴力犯罪的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应当设置网络暴力罪。设置网络暴力罪的好处首

先体现在立法的宣示作用上，相较于其他法律规范，刑法作为规定犯罪以及刑罚的法律规范，能最大化

的发挥法律的警示和教育功能。正如“醉驾入刑”能够在全社会形成“喝酒不开车”的价值取向，当“网

络暴力罪”以明文化的法律条款存在时，趋于避害性的考量，网民在参与网络讨论时就会自觉规范自己

的言行，以此达到教育、警示的目的。其次，在对网络暴力采取“分而治之”的规范体系下，网暴犯罪反

而呈现出越治理越猖獗的怪相。其说明了在入罪构成上，侮辱、诽谤罪、寻衅滋事罪等罪名已经不足以

涵盖网络暴力犯罪的内涵；在量刑设置上，既有法律后果也难以达到惩治相关犯罪的效果。因此在刑法

规范体系内惩治网络暴力最好的方式就是整合相关条款，设置专门的网络暴力罪，同时在立法选择上应

当满足如下要求。 

3.1. 针对网络暴力犯罪要设置比侮辱、诽谤罪等更为严厉的量刑尺度 

与传统侮辱、诽谤案件呈现的“一对一”的情形有所不同，网络暴力基本上是一人发布、多人传播

的方式，形成了“多对一”甚至“多对多”的模式。网络暴力中的网络不仅是发挥平台的场域作用，即单

纯的看作不法行为的发生地，更兼具工具属性，是一个动词，网络是一个放大器、传播工具。不法行为

借助网络传播，隐含着为群体讨论、评价的内涵。要将网络暴力与网上暴力区分开来。个体利用互联网

对某人持续性的言论攻击如果没有在互联网上发酵，引起一定范围内的广泛谈论属于网上暴力，可借助

侮辱、诽谤罪来规制[9]。与单纯的将现实中的侮辱、诽谤等网下暴力行为移植到网络平台上网上暴力相

比，网络暴力显然具有更为严重的危害性。它包含着群体对于个人持续的、无差别的压制，这种将被施

暴者置于“世界”的对立面的精神压迫所带来的损害后果是刑法上的侮辱、诽谤罪所不能比拟的。因此

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网络暴力罪在量刑尺度上应当体现的更为严格。尤其时在网络暴力延申到现

实世界造成被施暴人人身、财产损害的情况下，单纯以人权法益的保护尺度来量刑网络暴力犯罪，显然

是无法达到惩治犯罪，教育预防的目的。因此，在笔者看来，网络暴力罪量刑设置的价值取向上要体现

刑法的严厉性，可以参照侵害人身类犯罪的惩罚机制来建立网络暴力犯罪的量刑体系。 

3.2. 针对不同类型的网络暴力要明确不同的追责主体 

网络暴力在实施主体上具有群体性特征，对其的追责也要求摒弃“法不责众”的观念，但这并不意

味着在惩治网络暴力犯罪的过程中对所有参与个体要“一网打尽”“一视同仁”，鉴于刑事责任的严厉

性，在刑事追究的具体责任划分上还是应当区分层次性，以体现宽严相济。 
首先对于存在明确发起者的网络暴力，要追责发起者以及积极参加者。对于存在明确发起者的网络

暴力事件的规制不存在入罪上的障碍，对于发起者、积极参加者的追责即便是依据现有法律规范也可以

找到可供苛责的条款。因此对于该类案件在设定网络暴力罪时所要解决的首先问题就是如何分梯次设置

量刑体系。因此网络暴力罪在条款设置上就不可能是简单罪状，需要明确规定不同参与者的刑事责任，

在形式上分梯次设置量刑体系，同时辅以司法解释，从实质上解释积极参加者的内涵，由此形成一个规

范的刑法体系。 
其次是不存在明确发起者的网络暴力犯罪，由于不存在形式上的组织人员，网络暴力的参与者基于

热点事件随机生成，自愿集结，就导致在依据既有法律是无法追责该类网络暴力事件的参与人员，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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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网暴事件又是网络暴力类犯罪的主要形式，因而就会出现网络愈演愈烈的现象。对此首先需要理清

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追责主体，任意集结的网民都是随机的参与者，在同一网暴事件中，如何认定隐藏

在万千匿名者中的积极参加者并对其施以惩戒才能达到既不会扩大犯罪圈，又能最大限度的杀一儆百就

成为了关键。因此，在设置网络暴力罪时，要打破不存在明确发起者类网络暴力事件的入罪屏障，追责

形式上的“意见领袖”(如言论的最先发出者、点赞评论最高者)。 

3.3. 在设置网络暴力犯罪的犯罪构成上要敢于向“群体”亮剑 

网络暴力事件之所以会成为网络社会治理中的顽疾，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追责主责主体的不确定性

上。这种不确定性既体现在施暴人员无法有效追踪，又体现在施暴主体数量上的庞大，这就导致了司法

实践中，在针对网暴案件时总会存在着“入罪难”、“执法难”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摒弃“法不责众”的

错误思维就要求在设置网络暴力罪时要敢于向“群体”亮剑[10]。首先从数量认定上来说，并不存在刑法

上认知障碍，纵观整部刑事法律规范，无论是任意共同犯罪还是必要共同犯罪，对犯罪主体的规定只对

下限有要求，即两人以上，并没有设置一个明确的上限，也必然不会规定犯罪主体超过一定数量就可以

超脱刑法的打击。这就说明在网络暴力犯罪之所以会成为规制难题的关键不在于数量上的“众”，而是

“众”中隐含的不特定。基于刑法打击的严厉性，我们要求惩罚的对象必须是清晰而明确的，不能泛泛

打击。正如刘宪权教授所言，如果犯罪人是特定的多数主体，那么即便是上百人的犯罪集团也丝毫不存

在“法不责众”的问题。但是，如果参与犯罪的主体是不特定的多数主体，那么将极大影响刑法对相关

行为的正确定性和惩治力度[11]。所以，在笔者看来，设置网络暴力罪应当着重考量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不限制追责的主体人数，但是要明确入罪条件。网络暴力犯罪主体数量上的不特定，并不影

响责任的归咎要具体到每一个个体。因此，在设置网络暴力罪时要依据上文的分析，根据不同的犯罪类

型，明确每一个体的入罪条件。将庞杂的不确定的群体，依据明确的构罪条件分割成确定的个体，根据

行为类型需要分层次的明确行为责任。 
其二是网络暴力犯罪应当设置成公诉。去年的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中，检察机关首次探索

自诉转公诉帮助当事人维权，最高检将此定为指导性案例在全国推广。在笔者看来，将网络暴力犯罪设

置成公诉模式除了可以降低了公民的维权成本，拓宽了网络暴力受害人维权的途径外，最主要的作用在

于契合网络暴力犯罪主体不特定的特征。在被害人无法确定权利侵害人的情况下需求司法机关的救助时，

虽说《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针对侮辱、诽谤罪有新增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

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但是也仅限案件得

到重视，进入诉讼环节之后才能实现。在实践中，被害人更容易得到的是不予立案或者各部门之间互相

推诿的结果，由此导致了网络暴力犯罪的维权成本和惩治难度急剧上升。因此在公诉模式下，司法机关

可以依据自身职权提前介入网络暴力事件之中，充分发挥优势地位，才能最大化的实现惩治网络暴力犯

罪的治理效果。 

4. 结语 

从没有哪个时代能像今天一样仅仅依靠文字的力量就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网络游行。跟风评论、

随手转发、点赞关注，一夜之间，可能就会改变某人的人生轨迹。舆论的制裁是汇集的理性还是冲动的

民意成为了信息网络时代不得不回答的诘问。高效合理地规制网络暴力犯罪，营造风清气朗的网络环境

非一日之功，也难靠一家之力而实现[12]。从整个法律体系看，需要以刑法规制为中枢，综合民事赔偿责

任、行政处罚责任，以建立严密的规范体系；从刑法内部看，需要整合既有条款，设置网络暴力罪才能

达到最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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